
主动公开

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关于开展
“加强质量支撑，共建质量强区”征文

活动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落实

《质量强国建设纲要》部署，深入推动全民质量行动，提升我区

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领域的质量意识和管理水平，我局决定在

2024 年“质量月”期间举办相关征文活动。通知如下：

一、征文主题

加强质量支撑，共建质量强区----为工程质量提升献计献策

二、征文目的

（一）弘扬质量文化，营造“人人关心质量、人人创造质量、

人人享受质量”的良好氛围。

（二）为推动南海区建筑工程质量再提升，广泛征集社会各

界对工程质量提升的良策妙计。

三、组织单位

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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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办单位：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

协办单位：佛山市南海区工程勘察设计咨询协会

佛山市南海区建筑业协会

四、征文时间

即日起至 2024 年 10 月 8 日。

五、征文对象

广大市民朋友、工程建设领域从业人员、住建系统干部职工。

可以以个人名义或者公司名义参加活动。

六、征文要求

（一）内容要求

1.主题鲜明：围绕工程质量提升这一核心主题，结合南海区

实际情况，提出具有针对性、可行性的建议和措施。

2.内容具体：可从工程质量管理体系、施工过程控制、技术

创新、人才培养、监督执法等方面入手，阐述具体的做法和思路。

征文内容示例详见附件 1。

3.形式规范：体裁限议论文，字数 2000—3000 字。文章要

求逻辑清晰、语言流畅、表达准确。

4.原创性：参赛作品必须为原创，未在任何媒体上发表过，

严禁抄袭、剽窃他人作品。

（二）分组征文

本次征文分为大众组和专业组，大众组面向关注住建领域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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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的全市广大群众，可结合自身生活经验建言献策；专业组面向

房地产开发企业、施工、监理、勘察、设计、审图、造价、预拌

混凝土（砂浆）生产企业、工程检测机构的从业人员，可结合自

身工作实际，从专业角度为住建水务领域质量提升献言献策。

（三）格式要求

大众组和专业组提交的作品应采用 word 文档与 pdf 格式同

时投稿，具体格式请严格按照附件 2 要求。

七、提交方式

（一）征文大赛采取网络投稿方式征集，邮件主题注明“质

量月征文+专业组+作者姓名+所在单位+联系电话”或“质量月征

文+大众组+作者姓名+联系电话”，同时建议在文稿标题处再次备

注好详细联系方式，以便主办方与作者联系。

（二）大众组、专业组（房地产开发企业、勘察、设计、审

图、造价、工程检测机构）参赛者请将征文作品（word 文档与

pdf 格式同时投稿）发送至邮箱 975010087@qq.com；专业组（施

工、监理、预拌混凝土（砂浆）生产企业）参赛者请将征文作品

发送至邮箱 287202903@qq.com。

八、评审流程

（一）初评。由主办单位组织相关专家组成初评小组，对所

有参赛作品进行初步筛选，选出一定数量的优秀作品进入复评。

（二）复评。邀请行业专家等组成复评委员会，对初评入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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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品进行复评，评选出一、二、三等奖及优秀奖若干名。

（三）公示。将复评结果在区住建水务局官方网站及相关媒

体上进行公示。

（四）公告。公示无异议后，在区住建水务局官方网站上公

告。

评分标准详见附件 3.

九、奖项设置

（一）大众组

设置一、二、三等奖及优秀奖若干名，设置奖金并发放荣誉

证书，一等奖奖金 2000 元、二等奖奖金 1000 元、三等奖奖金

500 元，优秀奖 200 元。

（二）专业组

设置一、二、三等奖及优秀奖若干名，对获奖单位和个人予

以通报表扬，其中办理了诚信登记的单位按参与重点工作予以诚

信加分，获奖个人发放荣誉证书。

十、其他

（一）投稿者应对参赛作品拥有完整的著作权，保证所投送

作品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包括著作权、肖像权、名誉权、隐私权

等在内的合法权益。一旦出现法律问题，由投稿者自行解决和承

担责任。

（二）同一篇文章不得同时投大众组和专业组。发现雷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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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取消参赛资格。

（三）所有征集作品，主办方享有出版、发表、使用、宣传

推广等权利，不另付稿酬。

（四）本次大赛不收取报名费等任何费用。

（五）参赛者一旦递交作品，即视为同意并遵守上述规则。

不符合征集要求的作品取消参赛资格。

（六）请各有关单位和个人积极参与，共同推动住房城乡建

设领域质量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。

（七）主办方对本次活动拥有最终解释权。

附件：1.征文内容示例

2.格式标准

3.评分标准

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

2024 年 9 月 5 日

（联系人：张志明，联系电话：0757-86286071）



抄送：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市建筑业协会、市勘察设计协会、市

装配式建筑和智能建造协会、市绿色建筑与节能协会、区工程勘

察设计咨询协会、区建筑业协会、区房地产协会、区物业协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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